
残疾人体育和其他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

               株洲市渌口区残联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
根据株洲市渌口区委办公室渌办发【2019】75号文件规定，本单位主要职能职责是(一）听取残疾人意见，反映残疾人需求，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，为残疾人服务。(二）团结、教育残疾人遵守法律、履行应尽义务、发扬乐观进取精神，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立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。（三）弘扬人道主义，宣传残疾人事业，沟通政府、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关系，动员社会理解、尊重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。（四）开展残疾人康复、教育、劳动就业、文化、体育、科研、用品用具供应、福利、社会服务、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工作，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，扶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。（五）实施中央、省、市、区有关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、政策、规划和计划，进行相关业务指导与管理。（六）承担区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（七）指导乡(镇)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，管理各类残疾人社团组织。（八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和省、市残联的其它工作。

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10人，实有人数12人。退休人员2名,内设股室7个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计财股、康复部、组宣部，教就部、维权部、残疾人服务中心。配有完备的办公、通讯、宣传设施。

（二）专项立项情况

     2021年财政预算我单位专项资金为0万元，年中追加残疾人体育及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229.33万元。
  （三）专项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  我会成立了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，对我会2021年财政资金的管理、分配和绩效情况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。经过单位自查、自评后，绩效评价小组对财政资金的拨付、使用和管理情况、建设进度以及资金使用效率、效益和效果等情况进行了解和评价，在单位绩效自评材料的基础上整理分析、归纳总结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  二、专项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  我会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务制度，专款专用，有完整的管理制度及管理机构体系。
  （一）、专项资金安排落实及到位情况
  根据渌口区财政局下达到本单位的专项资金229.33万元，款项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，项目资金到位率为100%。
  （二）、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
  专项229.33万元，资金拨付均通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给体育健身示范点建设、专职委员误工补贴、残疾人文体活动、政策宣传、残疾人专项调查、春节慰问、临时困难救助等，项目资金支付率为100%。
  （三）、专项资金管理情况
  为合理、有效、规范使用专项资金，本单位建立健全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完善了专项资金管理流程，做到专人负责、专款专用，严格按照相关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，做到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。专项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，专项单位严把审批关，杜绝了弄虚作假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发生。
    三、专项绩效情况分析
  （一）专项绩效评价定性分析
  本次绩效自评，我单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倾听群众意见、服务承诺以及服务态度、服务质量等各方面均给予了满意的评价，满意率为95%。
  （二）综合绩效评价
   我会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扣“青春渌口　创业新城”的思路，充分履行残联职能。根据评价小组设定的202１年度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得分95分。
   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
   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：
一是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尚不健全。
二是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不完善。
三是对绩效评价工作的认识不够。
四是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
下一步改进措施：
一是完善绩效评价工作制度。
二是加强业务培训，提升业务能力。
三是加大学习力度，树立绩效管理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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